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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山市高明区明城民诚新型墙体材料厂 
“4·10”生产安全事故调查报告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019 年 4月 10日，佛山市高明区明城民诚新型墙体材料厂

A 车间发生一起生产安全事故，造成 1人死亡。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和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

和调查处理条例》的相关规定，高明区政府成立了由高明区应急

局、高明公安分局、高明区纪委监委、高明区人资社保局、高明

区总工会、高明区安监局明城分局等组成的“4·10”事故调查

组。调查组坚持科学严谨、依法依规、实事求是、注重实效的原

则，通过现场勘查、调查取证、鉴定，分析研究，查明了事故发

生的经过、原因，认定了事故性质和事故责任，并提出对事故责

任单位和责任人的处理建议及防范整改措施。 

一、事故基本情况  

（一）事故发生单位及人员基本情况 

佛山市高明区明城民诚新型墙体材料厂持有营业执照，统一

社会信用代码 91440608777807241L，类型是普通合伙企业，经

营场所佛山市高明区明城镇明西村（原民政一、二砖厂旧址），

执行事务合伙人郑建团、郑春明，成立日期 2005 年 7 月 8 日，

合伙期限 2008年 7 月 8 日至 2022 年 2 月 28日，经营范围生产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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销售废料砖、承重空心砖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

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。） 

佛山市高明区明城民诚新型墙体材料厂有 A车间、B 车间相

对独立的生产车间，2 个车间财务独立核算。A 车间主要负责人

郑春明（身份证号码*****************），B 车间主要负责人

郑建团。 

（二）现场勘验情况 

事故发生位置位于佛山市高明区明城民诚新型墙体材料厂A

车间机房煤渣堆场，该煤渣堆场堆放了煤渣堆直径约 10 米，煤

渣堆高约 5米；陈协安日常作业位置离输送带高约 1.6米，煤渣

堆输送带上方架子宽 30 厘米。煤渣堆边缘离主输送带（泥、煤

渣相交的输送带）距离约 2.2 米。该车间使用的输送带宽度约

70 厘米，输送带架宽约 80厘米。煤渣堆未设置安全警示标志，

陈协安作业处也没有可靠的作业平台、没有防护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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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一 事故现场情况 

二、事故发生经过和事故救援情况 

2019 年 4 月 10 日凌晨 3 时 40 分许，推土机司机张世友发

现输送带上没有煤，找不到下煤工人（陈协安），于是电话通知

工头陈锋。陈锋接到电话后，通知带班张建停机寻找下煤工人，

随后电话通知郑建平。郑建平到宿舍通知 A车间负责人郑春明。

郑春明安排人员进行搜索，经过搜寻，发现陈协安被煤渣堆覆盖、

躺在煤渣堆底部（输送带上方）。陈协安被救出后，现场人员将

陈协安送明城华立医院。到明城华立医院时，确认陈协安已经死

亡。 

接报事故后，高明区应急局、高明公安分局以及明城镇政府

等部门有关领导和人员迅速赶赴现场开展现场处置工作，保护事

故现场，按规定报告事故信息；设置警戒带划设警戒区，开展事

陈协安被煤渣覆盖位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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故现场勘验、检查、收集证据等事故调查工作。 

三、事故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  

（一）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情况 

事故造成 1 人死亡，死者陈协安，男，汉族，身份证号码

*********************，湖南澧县人。 

（二）事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

根据《企业职工伤亡事故经济损失统计标准》（GB6721）等

规定，经统计，事故直接经济损失约 76万元。 

四、事故发生的原因和事故性质  

（一）事故发生的原因 

１.直接原因 

佛山市高明区明城民诚新型墙体材料厂煤渣堆场未设置可

靠的作业岗位，工人陈协安使用工具下煤作业时，煤渣堆上方滑

坡，陈协安被煤渣掩埋，导致事故发生。 

2.间接原因 

（1）佛山市高明区明城民诚新型墙体材料厂安全生产主体

责任不落实。一是未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。该厂 A 车间、B车间

分别由合伙事务执行人郑春明、郑建团负责管理，两个车间财产、

管理相互独立，该厂提供的安全生产责任制、规章制度等与实际

不符，安全生产责任不明确，未签订层级安全生产责任书，未制

定下煤岗位安全操作规程。二是未按规定开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

训。未按规定对新员工开展上岗前的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，未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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员工开展上岗前安全生产知识和能力考核，未如实记录从业人员

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情况；使工人不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

能。三是事故隐患排查治理不落实。虽然制定了事故隐患排查治

理制度，但没有落实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，未开展班组日检、

车间周检、厂月检的安全检查，没有事故隐患排查治理记录，未

向从业人员通报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，未采取技术和管理措

施，消除煤渣堆场存在的事故隐患。四是未按规定组织应急救援

演练，编造应急演练记录，该厂提供的 2018 年 1 次、2019 年 1

次开展应急救援演练记录，但该 2 份应急演练的内容、图片完全

相同，且没有参加演练人员签名。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

生产法》
1
第十九条、第二十五条第一款、第三十八条第一款、

第七十八条以及《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》第三十三条
2
的规定。 

（2）郑春明，未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，未健全安全

生产责任制，未组织制定安全操作规程，督促、检查本单位的安

全生产工作不到位，未及时发现并消除煤渣堆场事故隐患；未组

织实施本单位的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。违反了《中华人民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十九条第二款 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相应的机制，加强对安全生产责任制

落实情况的监督考核，保证安全生产责任制的落实。 

    第二十五条第一款 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，保证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

生产知识，熟悉有关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，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，了解事故应急处理措施，

知悉自身在安全生产方面的权利和义务。未经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合格的从业人员，不得上岗作业。 

    第三十八条第一款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，采取技术、管理措施，及时

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。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如实记录，并向从业人员通报。 
    第七十八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制定本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，与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组织

制定的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相衔接，并定期组织演练。 
2 《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》 第三十三条 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制定本单位的应急预案演练计划，根据本

单位的事故风险特点，每年至少组织一次综合应急预案演练或者专项应急预案演练，每半年至少组织一次现场处

置方案演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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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十八条的规定
3
。 

（二）事故性质 

根据调查认定，佛山市高明区明城民诚新型墙体材料厂

“4·10”生产安全事故是一起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。 

五、事故责任的认定及对事故责任者的处理建议  

1.佛山市高明区明城民诚新型墙体材料厂未认真落实安全

生产主体责任，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。建议高明区应急局依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有关规定给予行政处罚。 

2.郑春明，佛山市高明区明城民诚新型墙体材料厂 A 车间主

要负责人，未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，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。

建议高明区应急局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有关规定

给予行政处罚。 

六、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 

为了认真吸取事故教训，贯彻落实“安全第一，预防为主，

综合治理”的方针，防止类似事故的发生，落实事故“四不放过”

原则，提出以下防范和整改措施： 

（一）提高认识，强化事故警示教育。各镇（街道）、有关

部门要进一步提高对安全生产工作认识，牢固树立科学发展、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十八条：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负有下列职责： 

（一）建立、健全本单位安全生产责任制； 

（二）组织制定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； 

（三）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； 

（四）保证本单位安全生产投入的有效实施； 

（五）督促、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，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； 

（六）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的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； 

（七）及时、如实报告生产安全事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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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发展理念，坚守“发展决不能以牺牲人的生命为代价”这条红

线。明城镇要组织开展事故现场警示会议，将事故情况向辖区企

业进行通报，深刻吸取该起事故教训。 

（二）事故单位要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。佛山市高明区明

城民诚新型墙体材料厂要根据本单位特点，在理清合伙关系的情

况下，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，按要求对从业人员开展安全生

产教育和培训，保证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；要按要

求组织事故隐患排查治理，采取技术、管理措施，及时发现并消

除事故隐患；要应当针对本单位可能发生的生产安全事故的特点

和危害，进行风险辨识和评估，制定相应的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

援预案，并向本单位从业人员公布；要按规定频次、内容定期组

织事故应急演练，提高应急处置能力。 

（三）事故单位要依法建立工会组织，加强对企业安全生产

事故隐患排查治理、安全培训教育等安全生产管理工作监督。 

（四）严格标准开展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评审。各镇（街道）、

有关部门在开展安全生产标准化审核中，要加强对企业安全生产

责任制、规章制度等内容审核，严格标准，及时查处编造安全生

产档案行为。企业委托安全生产技术服务机构开展标准化创建

的，督促企业主要负责人组织本企业有关人员对安全生产责任制

度、规章制度等材料进行全面审核。 

（五）明城镇要按照区安委办关于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

任要求，组织对事故企业开展安全检查，督促企业安全生产主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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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任落实到位。 

 


